
新快报讯 记者许力夫 通讯员谷俐欣 杨
玲报道 2 月 28 日下午，5 个装载医用隔离面

罩、医用隔离眼罩的集装箱，在广州花都港外

贸码头吊装上“丰达 3号”轮，标志着“花都—

香港”供港物资水路运输通道正式开通。该批

物资将通过“绿色快航”方式从花都码头直达

香港码头，快速配送至香港各地。

当前，香港地区受疫情影响，防疫物资紧

缺，花都港主动承担国有控股企业社会责任，

充分发挥水路网络优势，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积极协调口岸单位，迅速整合驳船航线资源，

推出“绿色快航”直达香港的水路运输快速通

道服务，优先报关、放行即走，实现了快速通关

“零等待”。在多方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医用

隔离面罩 1667 纸箱（200000 片），医用隔离眼

罩 750 纸箱（90000 个）装船运输工作，全力保

障防疫物资快速进入香港市场。

支援香港抗疫 花都港搭建“绿色快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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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黎秋玲报道 记者

昨日从广东省红会了解到，来自吴川的

小女孩杨柳丹，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5
岁，但她的生命通过了另一种方式得到

了延续，她捐献的器官，为 3名肝、肾衰

竭患者留下生的希望，让 2名眼病患者

重见光明。

2月 17日，小柳丹的父亲骑着摩托

车，载着一家四口出行，不幸被一辆小

轿车撞倒，全家受伤。路人紧急拨打

“120”送至当地医院进行救治，其中 5
岁的柳丹伤势最为严重，头部遭受严重

撞击脑部挫伤，被紧急送往广州救治，

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CT显示她“脑干

大面积出血”，进入深度昏迷。经过两

次脑死亡判定后，医院宣布小柳丹临床

死亡。

得知女儿救治无望、生命无法挽

回，父母、家人痛不欲生。悲痛之余，

小柳丹的父母忍痛作出一个令人动容

的决定：捐献小柳丹的器官，帮助有需

要的人。 2 月 24 日 14 时 35 分，OPO
(器官获取组织）志愿者组织手术室所

有人围站在小柳丹的手术床周围，向

她深深地鞠躬，进行最后的告别。默

哀完毕，主刀医生开始手术，在湛江市

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下，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OPO 团队成

功获取 1肝、2肾和双角膜。

小柳丹走了，但她的生命以另一种

方式延续，有 5名患者接受了这位小天

使的生命礼物，她的大爱，挽救 3名肝、

肾衰竭患者的生命，让 2名眼病患者重

见光明。

广东去年器官捐献数699例
捐献数量连续11年全国第一

“去年广东公民逝去后自愿器官捐献

数量699例，挽救了近2000多名患者的生

命。”广东省红会相关负责人接受新快报

记者采访时透露，广东已经连续11年器官

捐献例数位居全国第一，历年累计器官捐

捐献案例数5379例，一般一个捐献案例可

救助3人，共挽救了1.5万名患者的生命。

此外，广东去年新增器官捐献志愿

者12.76万人，累计已经有36.6万人登记

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目前广东有

19 家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的医疗

机构，数量居全国前列，部分移植技术

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新快报讯 记者杨喜茵 通讯员李婷
刘畅报道 3月1日，记者从广州互联网法

院获悉，该院审结了一起员工利用工作便

利拍摄视频引发著作权争议的案件。

小智公司（化名）与其员工签订的

劳动合同约定，职务开发软件、职务作

品或业余时间利用公司提供的资金、技

术、信息或其他条件完成的有关新产品

开发研制的软件、产品、图纸稿件、书籍

等产权都属于公司所有，员工无权占

有，无权对外提供。

李某系小智公司汽车事业部负责

人，Z 公司系李某注册的个人独资公

司。小智公司发现，李某自 2019年 5月

起，持续以其个人或其注册成立的Z公

司的名义，与D公司进行合作，擅自在D
公司运营的抖音账号传播小智公司汽

车事业部其他员工开发创作的视频，以

谋取利益。小智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法院判令李某、Z公司、D公司

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小智公司是否系案涉视频的著作

权人是此案的争议焦点。而案涉视频

是否属于职务作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2010年修正）》第十六条

的规定，职务作品分为普通职务作品与

特殊职务作品，普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

由作者享有，特殊职务作品的除署名权

外的著作权由单位享有。构成职务作

品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创作作品

的自然人是单位工作人员；第二，作品

是为了完成单位工作任务，根据单位下

达的书面或口头指示而产生。

法院提到，此案中，参与案涉视频

创作的李某等人虽均系小智公司员工，

但根据劳动合同约定，李某等人的工作

职责均为概括性的工作岗位职责要求，

小智公司并未明确指示李某等人为 D
公司拍摄案涉视频。李某等人为 D 公

司拍摄视频系李某个人安排，与D公司

签订并履行合同的也是李某经营的Z公

司，与小智公司无关。因此，案涉视频

并不属于职务作品。

案涉视频是否应当根据劳动合同

的约定确定著作权人为小智公司？法

院审理查明，小智公司在与李某等多人

签订合同时均约定，知识产权归属小智

公司所有的创作成果包括三类：一是职

务开发软件；二是职务作品；三是业余

时间，利用公司提供的资金、技术、信息

或其他条件完成的有关新产品开发研

制的软件、产品、图纸稿件、书籍等。

关于合同约定的第三类创作成

果。上述条款是小智公司事先拟定、便

于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员工在签订合

同时难以对该条款进行协商。对格式

条款的理解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

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该条款中的“其他条件”以及“等创作形

式”均应解释为与先前所列举的具体事

项属于同一种类。案涉视频拍摄过程

中，D公司提供了资金、音响产品、汽车、

场地、出镜人员等资源，拍摄目的是为D
公司提供抖音短视频服务，作品表现形

式为视频文件。故案涉视频不符合合

同明确约定的第三类情形。现有证据

不足以证明小智公司对案涉作品享有

著作权，小智公司起诉主张李某、Z 公

司、D公司构成著作权侵权，缺乏依据。

法院也指出，李某在双方劳动合同

存续期间，占用部分工作时间，组织公司

其他员工利用公司提供的部分物质条

件，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个人业

务，并从中牟利，违背了敬业、诚信、友善

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侵害了小智公

司的合法权益。但由于该行为系另一法

律关系调整的范畴，本案不予处理，小智

公司可以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故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

小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判决

现已生效。

讲述长征中的密码破译传奇

长篇小说《乌江引》
京穗两地同步首发

新快报讯 记者黄闻禹报
道“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

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

笼走夜路。”这是毛泽东对红军

无线电情报部门——中革军委

二局的高度评价。3 月 1 日，“密

码破译中的青春长征——《乌江

引》新书首发式”在北京、广州两

地同步举行。该书以军委二局

为历史原型，呈现了长征史诗的

另一个传奇。

1934年 10月，中国工农红军

主力部队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

征，经过两年、八省、两万里行程

的战略大转移，红军三大主力粉

碎了国民党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

截，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

人是不可战胜的。这一震撼全球

的伟大壮举，被学者称为“激动人

心的远征史诗”。

长篇小说《乌江引》呈现的是

长征史诗的另一个传奇，一支鲜

为人知的秘密力量，这便是以“破

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

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他

们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的

敌台信号，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

党军的所有密码情报，为红军一

次又一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乌江引》以这段历史为背

景，以大量解密档案及“破译三

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为基

础，在客观史实基础上辅以文学

想象。全书主体故事发生在红军

主力1935年1月初突破乌江、3月

底南渡乌江之间，其间有遵义会

议、娄山关大捷和四渡赤水等大

事件，这也是长征途中最为关键、

最有戏剧性的辉煌乐章。

该书作者庞贝介绍，这部小

说分“速写”和“侧影”两部分，前

者是军委二局匿名者的战地笔

记，后者是今人对这段秘史的艰

难寻访。小说用这种虚实相间的

复调笔法再现历史，巧妙勾连起

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

整个20世纪革命史。

新书首发式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协

创联部、广东省作协、中共广州市

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广

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花城出

版社承办。

5岁吴川女孩捐献器官救5人
相关

著作权归属单位还是个人？

广州一员工因“揽私活”被公司告上法庭


